认　证　机　构

       申请书 
	


（申请设立）机构名称：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声    明
我代表申请者郑重申明：
1. 提供的申请文件均正确属实。

2. 获准设立的机构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机构审批登记与监督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
申请机构：                      （盖章）申请者代表（新设立机构）：       （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注1：本表请用A4纸填写，提交书面和电子版各一份。
注2：表中不涉及的项目填“无”。
1.概况

1.1 认证机构中文名称             　　　                      

认证机构英文名称及英文缩写             　　　           

1.2 认证机构批准号（已批准机构）            　　　                 　　　 

1.3 机构类型： □企业　 □事业　 □社团　

机构性质： □内资   □中外合资   □外商独资

工商注册号               　            注册日期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机构代码          　　　                    　　　　       

1.4 注册资金        万元，其中：
         投资者名称                     出资额

投资者基本情况（如有多个投资者，可另附页）：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注册地：                                                   

成立时间：                                                 

业务范围：                                                          

认可情况（认可机构名称、认可时间、认可号、认可范围）：              

发证类别及数量：                                                          
1.5 法定代表人/拟任法定代表人姓名　　　　　　　　　　                           
负责人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区号）             传真  　                    

通信地址                    　　　      邮编 　　　　　　

网址                    　　　E-mail地址　　　　　　　　　

1.6 办公面积共           平方米；

其中：机构自有面积        平方米；租、借的面积     平方米　  

1.7 机构已聘/拟聘退休年龄以下的专职认证人员中：
	
	QMS
	EMS
	OHSMS
	HACCP
	ISMS
	SPCA
	其它

	高级审核员
	
	
	
	
	
	
	

	审核员
	
	
	
	
	
	
	


	
	强制性产品认证
	有机产品认证
	饲料产品认证
	绿色市场认证
	其它

	高级检查员
	
	
	
	
	

	检查员
	
	
	
	
	


	
	           服务认证
	其它

	高级审查员
	
	

	审查员
	
	


1.8 已设立的分支机构：                             　　　          

已设立的办事机构：                           　　             

1.9 已经批准的业务范围（选项请打√） 
· 管理体系认证：□QMS  □EMS 　□ OHSMS　 □HACCP 

□ISMS　 □SPCA　 □其他类

· 产品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 □自愿性产品认证（例如：节能产品、环保产品、防爆产品、有机产品、饲料产品等）：

                                   　　             　   

· 服务认证：

· 备注：

2. 申请事项（选项请打√）

2.1 □新设立机构  □扩大业务范围

申请业务范围：

□ 管理体系认证 □QMS   □EMS    □OHSMS   □HACCP  

□ISMS   □SPCA   □其它

· 产品认证（例如：节能产品、环保产品、防爆产品、有机产品、饲料产品等）：                              

· 服务认证：

· 备注：

2.2 □设立新的非法人分支机构   □设立新的办事处

基本情况：

名称：                    负责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3. 机构目前或拟开展的其他业务活动(除认证外的活动)
4. 其他说明（如有需要说明的请填写）

5. 附件（请随本申请书提供以下文件）

5.1基础性文件 

5.1.1营业执照复印件（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扩项适用）；

5.1.2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扩项适用）；

5.1.3投资各方的资信证明、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新设立机构）；
5.1.4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新设立机构）；

5.1.5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新设立机构/重组机构）；

5.1.6投资各方签署的合同、章程，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的，应出具法定代表人的委托授权书；（新设立机构/重组机构）；  

5.1.7机构拟/已任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简历（新设立机构）；

5.1.8认可资格证书及认可范围（复印件）（扩项适用）；
5.1.9对机构获得批准后从事认证活动承担风险及民事责任的承诺；

5.1.10对机构获得批准后从业遵守公正性原则的承诺；

5.2技术性文件

5.2.1认证证书样本；

5.2.2认证标志样本（两份）及说明（产品认证）；

5.2.3制度可行性报告，基本内容应该包含：认证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要求、市场分析、技术能力分析、人力资源配备、国内外认证现状等；

5.2.4拟执行的收费标准及认证收费用途的说明；

5.2.5新领域认证人员的专业能力管理规定，内容应包含认证机构各关键岗位（如：认证实施规则／认证方案制定、合同评审、认证方案管理、检查／审核／实施、试验或检验实施、认证决定、认证人员能力评价、培训等）人员的能力确定、评价、聘用、培训和监督等方面（新领域适用）；

5.2.6产品范围（依据GB/T7635分类）及其执行的标准汇总表（产品认证）（书面和电子版）（按国家认监委网站上发布的格式填写）；

5.2.7承担检验任务的实验室、检测机构的的资质证明文件（如：认可证书、计量认证证书、授权文件的复印件等），如非机构自有检验资源，请提供合同或合作意向书（产品认证）；

5.2.8产品认证实施细则的编制程序及其原则（产品认证）；

5.2.9机构拟采用的产品认证模式、认证依据等与国家已发布的和/或其他机构已经实施的认证规则的差异性说明（产品认证）；

5.2.10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书面和电子版）；

5.3 人员资料

5.3.1机构已/拟聘用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聘用合同及简历；

5.3.2《认证机构专职审核员清单》或《产品认证专职检查员清单》原件及电子版

（按国家认监委网站上发布的格式填写）；

5.3.3机构已/拟聘用的专职审核员/检查员/审查员身份证明、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注册资格证书（或确认文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的专职劳动合同、专职人员声明原件（按国家认监委网站上发布的格式填写）；机构聘用认证人员为台港澳人员或外国人的，还需提供《台港澳人员就业证》或《外国人就业证》。
5.3.4专职人员两年内是否从事过咨询活动的说明；

5.3.5专职人员中两年内在其他认证机构从业情况的说明； 

5.4当申请设立的外商投资认证机构是其他认证机构的认证分包机构时，还需提供以下文件：

5.4.1由认证发证机构签发的唯一授权该外商投资认证机构在中国大陆代表发证机构从事认证活动的唯一性授权书（复印件需公证）；

5.4.2发证机构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需公证；新设立机构）；

5.4.3发证机构章程（新设立机构）；

5.4.4发证机构基本情况说明，内容应包括：开业时间，人员情况，业务领域，专业特长，主要业绩，获得国外认可情况，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及办事机构情况，在中国的其他业务活动，以及其他业务活动与认证活动是否存在利益关系等；

5.4.5发证机构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书面或电子版）；

5.4.6发证机构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活动情况的报告，内容包括：历史沿革、从事认证范围，人员状况（包括认定的审核/检查员专业范围，发证数量，在大陆地区认证的企业名录（包括企业认证涉及的员工数、对应专业范围[如IAF专业代码]，三年内认证企业初审、监督审核和复审的现场人日数等）；（新设立机构）

5.4.7对所提供的信息、材料的中文译文与原文一致性的承诺。

5.5法律法规及国家认监委规定的其他文件

自愿性产品认证机构还需提交以下表格：
表一

技术性文件列表

	产品名称
	实施规则号
	认证模式
	标准/技术规范
	检测资源
	检查资源
	人力资源
	备注

	A
	1234567890
	设计评估+型式试验+工厂检查+后续监督

论证记录附后，文件号：A1
	XXXX-XXXX
	请见检测资源列表，

文件号：A2
	如为分包，请提供协议或合作意向书
	请见人力资源列 表

文件号：A4
	

	B
	
	
	
	
	
	
	

	…………..
	
	
	
	
	
	
	

	
	
	
	
	
	
	
	


注：1、另请提供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细则的编制程序及其原则。
表二
检测资源列表
	产品名称
	标准/技术规范
	检测机构名称
	检测机构的资质
	内部资源/外部资源
	如是外部资源，提供协议或合作意向书
	备注

	A
	XXXX-XXXX
	XXXXXXX
	请见资质证明文件，文件号:XX
	
	协议或合作意向书,请见附件XXX
	

	
	XXXX-XXXX
	XXXXXX
	请见资质证明文件，文件号:XX
	
	
	

	
	XXXX-XXXX
	XXXXXX
	请见资质证明文件，文件号:XX
	
	
	

	B
	
	
	
	
	
	

	…………
	
	
	
	
	
	


表三

人力资源列表
	产品名称
	人员岗位
	姓名
	开始从事该岗位/相近工作的时间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相关工作经历
	技术职称
	备注

	A
	检查人员
	
	
	
	
	
	

	
	
	
	
	
	
	
	

	
	认证决定人员
	
	
	
	
	
	

	
	
	
	
	
	
	
	

	
	认证工作管理人员
	
	
	
	
	
	

	
	
	
	
	
	
	
	

	
	专业能力评定人员
	
	
	
	
	
	

	
	
	
	
	
	
	
	

	
	认证方案/实施规则及相关要求的制定人员
	
	
	
	
	
	

	
	
	
	
	
	
	
	

	
	检测或实验人员
	
	
	
	
	
	

	
	
	
	
	
	
	
	

	
	技术专家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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